
@2026 届毕业生 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开始啦！！！

按照《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

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鲁财社〔2024]56 号)有关要求，

为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，现就做好 2026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

核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发放对象和标准

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对象为毕业学年内有就业意愿、积极求职并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毕业生。发放标准:

1.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 元/人;

2.特困人员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 元/人;

3.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 元/人;

4.残疾人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 元/人;

5.零就业家庭毕业生，标准为 1000 元/人;

6.在学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，标准为 600 元/人。

同时符合上述多项条件的，按其中一项认定，不重复发放补贴;

曾申领过我省一次性求职补贴(原“求职创业补贴”)的毕业生，进入下

一阶段学习并再次毕业的，不再发放补贴。

二、申请拨付流程

申请流程实行全程网办，进一步提高申请数据系统校验比例，简

化优化申请发放程序。

(一)毕业生申请(9 月 2日-9月 27日)

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注册登录“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”(以下



简称“信息网”)“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”模块，填写提交相关信息和个人

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承诺书。通过系统大数据校验比对申请资格有

效的，毕业生无需提供佐证材料;未能通过校验比对的，须按要求上

传相关佐证材料(详见附件)。如上传材料不清、不全，学校、市级有

关部门无法有效核实的，毕业生应在审核期间按照系统反馈的审核意

见及时重新上传佐证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逾期未申请或规定期限内

相关佐证材料无法审核通过的，视为自愿放弃申请。

(二)学校审核(9月 2 日-9月 29 日)

各学校须明确专人负责，及时登录信息网“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”

模块进行审核，务必于 9月 29 日前完成初审并通过系统提交。审核

主要内容:一是申请毕业生是否属于毕业学年内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

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毕业生;二是系统校验比对不通过的毕业生，申

请类别与佐证材料是否相符，佐证材料是否符合要求。审核不通过的，

学校须通过系统注明未通过审核原因并及时反馈毕业生本人，做好解

释说明。

(三)市级复核(9月 2 日-9月 30 日)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学校主校区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，牵头负责毕业生信息和佐证材料复核工作。市级复核完成后，

生成全省一次性求职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，在信息网进行公示(公示

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)。同时，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监督属地学

校，在校内公示本校一次性求职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(公示期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)，并通过系统上传公示照片或截图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有



关要求，对涉及毕业生个人隐私敏感信息，原则上不予公开。

(四)省级备案拨付资金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公示后的一次性求职补贴拟发放人员

名单进行备案，并将补助资金统一发放至毕业生本人社会保障卡金融

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广泛宣传引导。

各市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以设立专

栏、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加强宣传，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和知晓度，

主动摸清符合申报条件的毕业生基本信息，详细说明补贴申请条件、

申领程序、申请时间和注意事项，加强跟踪指导，确保符合条件毕业

生通知到位、应知尽知。

(二)加强配合协作。

各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共同做

好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发放和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工作。

(三)规范审核发放。

各市各学校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审核校验，注意识别申请毕业生

是否为毕业学年毕业生、是否曾申请享受补贴等信息。对系统审核校

验不通过的，认真做好人工审核校验，按照要求严格把好佐证材料审

核关。对申请人虚报冒领一次性求职补贴的，由所属学校负责追回，

并由各市负责督促学校于 12 月底前退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联系单位: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



附件: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佐证材料


